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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监管科学”是我国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改组、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原则， 

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既定方针和基本政策。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搞好国 

有资产监管，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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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learp roperty right，well d ned power and responsibifity，separating government fimction from enterprise management，and 

scientific supervision’’ale the basic rules which OUr country’S state-owned enterprise carry on reform，reorganization，alteration，as well as set— 

ting up the modem enterprise system．It is the basic poli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which made by the Central Party 

Commitee and the State Coanc~．The state—own ed enterprise is occupying very important status in OLlf country’S economy．Doing state-run as— 

sets well to supervision，full playing leading role of the state—owned economy in national economy。_珊 the demand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 

omy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national marcoeconomic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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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科学界定“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 

正确认识和科学界定国有企业，是推进国有企 

业改革、构建科学的国有资产监管新体制的一个重 

要前提。目前，我国立法把全部资本都由中央政府 

或地方政府投资，并由政府拥有完全所有权的企业 

称之为“国有企业”。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和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进程，国有企业的 

法律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界定国有企业的传统 

概念及其法律调整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 

要。因此，对国有企业进行重新界定并实行相应立 

法，已成为一个十分紧迫和重要的问题。朱大旗教 

授认为，“国有企业”的概念应该是：主要出资人为国 

家或国家授权的机构或部门，并由国家拥有控制权 

(当然，这种控制是基于资本原则或法律规定而不是 

国家行政强制的结果)的企业或公司。或者说，国有 

企业是单独或主要由国家出资、国有资本占控制地 

位、国家拥有控制权的企业。相应地对国有资产的 

监管也就从“实物监管”转变为“资本监管”，而国家 

的角色也就从国有资产的直接所有权人转变为国有 

资本的股东，并由此决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机制和 

功能的一系列深刻变化。 

国有资产与非国有资产的重大区别，就在于非 

国有资产是追求自身的利益回报，而国有资产则是 

追求其应有的社会效应，即调节和平衡社会的功能。 

因此，国有资产可以表现为更多的能够为社会公共 

利益服务的形式，例如可以表现为社会保障形式、货 

币形式、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培训以及其他各种为公 

众利益服务的形式。简言之，只要有利于服务于社 

会经济发展目标，国有资产表现为何种形态都可以。 

二、我国对建立国有资产监管新体制的探索 

国有资产与其他所有者的资产一样，也有着追 

求保值增值的内在要求，而经营性国有资产更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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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国有资产而言，安全与效率是矛盾的，为了安 

全，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受托人，必须强化对 

国有资产的控制，但为了提高其经营效率，政府必须 

放松对国有资产的控制，但这又会损害国有资产安 

全性。这种安全与效率的矛盾，通常会使政府陷入 
一 种两难选择的境地，人们通常所讲的“一抓就死、 
一 放就乱”，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痛苦的两难选择中，政府通常会选择国 

有资产的安全，并利用其社会监管者的职能来强化 

对国有资产的控制，往往会产生政企不分的难题，与 

此同时，政府会将自己社会监管者的职能传递到企 

业中去，造成另一种层次的政企不分，将企业也置于 

相互冲突的多种目标的两难境地。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主要 

弊端是政资不分(国家行政监管职能和资产所有者 

职能不分)、政企不分(以行政监管权取代资产所有 

权，以行政所属关系取代产权关系，企业承担了许多 

政府应承担的社会义务)、国有资产产权监管主体多 

元化与所有者缺位并存(国有资产所有者权能由不 

同行政机关分别行使，所有者的统一权能被分割)、 

产权监管“条块分割”(部门、地方自成体系、行政垄 

断、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导致国有资产整体配 

置效益低下)。 

十五大以后，经过改革阶段的层层推进，国有企 

业已从原来完全依赖政府的行政附属物逐步向市场 

关系主体转变，但是在国有资产监管上还存在许多 

啄待解决的问题：如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仍然很不 

明确，企业的治理结构还没有真正发挥其特有的作 

用，新旧体制还存在矛盾，此外，负债率高、筹资渠道 

不足、社会负担重、内部监管不善等问题，都是国有 

企业改制过程中的难点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十六大报告指出“继续调整国有 

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是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 

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国家要制定 

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 

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 

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监 

管体制”。这就是说，分级履行国有资产所有权职 

责，解决过去“五龙治水”的弊病和改变“各路人马互 

相争权”但没有人最终负责的不合理的局面。 

当然，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改革，是一个涉及面 

广、政策性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敏感性问题，它 

需要付出极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成本。随着我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尤其 

是我国综合国力的日渐增强，全社会对国有资产体 

制改革成本的承受能力也大为提高，已经能够消化 

和解决因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产生的负面因素， 

如失业和社会保障等。 

尽管“十六大”为新一轮国资体制改革提供了原 

则性框架，但没有也不可能为国资改革提供法律保 

障。而《国有资产法》尚未出台也导致了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改革“无法可依”的问题。从法律的角度上 

看，国资委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尽管全国人 

大非常重视国有资产立法工作，有关的立法项目已 

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立法 5年规划，但《国有资产 

法》的出台尚待时日。作为过渡和探索，2003年6月 

4日，国资委挂牌不到2月，就推出了《企业国有资产 

监管暂行条例》，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涉及的监管机 

构、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范围、法律责任等重要问题 

都作了明确规定。 

该条例经国务院第 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共8 

章47条，包括总则、国有资产监督监管机构、企业负 

责人监管、企业重大事项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监管、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法律责任和附则。这个由国务 

院转发的条例出台，用一些专家学者的话来讲，堪称 

是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一次历史性突破”。毫无疑 

问，这个《条例》不仅是对中国20多年来国有资产监 

管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同时也为建立规范的国有 

资产监管体制指明了方向。 

三、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现状的新思考 

《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暂行条例》颁布后，个别国 

资改革先行地区还是存在“新瓶装旧酒”现象：政企 

分开仍未彻底解决，政府仍习惯以社会管理者的身 

份干预企业经营行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营运 

机构仍担负着非出资人职责。 

按照公司治理结构要求，企业经理人员的任免 

权应该在董事会。但在广东、浙江、重庆等地，当地 

行使出资人职能的资产营运机构负责人与董事会成 

员一样，目前仍由上级党组织任命或间接指派。 

与此同时，由于新的国资管理机构并没有将出 

资人的所有权益都拿过来，有的企业感到他们头上 

多了一个“婆婆”，特别是那些需要政府审批的事，反 

而增加了审批层。 

产权交易机构本应是一个市场化的中介机构， 

但不少地方的产权交易机构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 

“我们现在既要当裁判员，又要当运动员”。产权交 

易中 t2,要承担双重职能：其一是企业服务职能，即履 

行中介机构发布信息、收集客户资料、提供竞价平台 

等服务；其二是产权交易监控的行政职能，即负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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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改制的交易鉴汪。 

针对以上问题及现状，结合国有资产监管的职 

能，笔者认为现阶段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创新应该注 

意的几个问题如下： 
一 是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的产 

权行使边界。我国现行分级财政体制，每级政府都有 

用“自己”的财力形成的“自己”的资产。另外，在过去 

国有企业演进过程中，资产关系的复杂化、企业职能 

的地方化也使地方政府产生了产权方面的要求。 

具体说，中央政府只需保留以下几项对国有资 

产的权利：(1)确定国有资本控制范围的权限。进一 

步收缩国有资本的控制范围，国有资本的退出是必 

然趋势，但从哪些领域退出、在哪些领域继续保持控 

制的决定权应该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2)确定国 

有股转让、出售的规则和程序的权限。中央政府应 

制订统一的国有股转让、出售规则和程序。国有股 

转让出售应有利于国有资产利用效率的提高，采用 

公开的、竞争性的程序。(3)规定国有股转让出售收 

入的使用方法的权限。中央政府应统一规定国有股 

转让出售收入的使用办法，规定这些收入的使用方 

向和范围。(4)确定统一的资本预算格式和程序的 

权限。中央应制订统一的资本预算格式和程序并须 

经同级人大的严格审议和通过，地方政府依照执行。 

二是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正确定位。从十六大 

报告中可以看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与以前的 

国有资产管理局有本质的不同。以前的国有资产管 

理局的主要职能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 

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只是一个“帐房先生”而已， 

而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是“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 

结合”、“履行出资者职责，享受所有者权益”，所以将 

会以“东家”，即国有企业股东的角色出现。所以，新 

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企业中必须按照公司法规定 

行使国有股的股东股权，不可以随意干预企业的日 

常经营管理。 

三是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中党政关系的协调。国 

有资产是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资产，其最终所有权 

是由人大来行使，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是行使国有 

资产所有权的代理人。当国有企业逐步从国家独资 

变为多元所有者主体的社会公众公司、非国有股持 

有大部分公司股份时，企业董事长的产生方式就会 

发生变化，从过去的党管干部、党选干部变为股东大 

会选举制，国有股也只能根据所持有的股份选出代 

表自己利益的董事。因此，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 

与党的领导之间必须协调好如下两种关系：一是党 

管干部原则和市场经济中企业家职业化和形成职业 

经理人市场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党的领导与市场 

经济中企业体制成本最低、决策灵活、利润最大化的 

关系。 

四是公开选拔和培养高级管理人才。(1)扬弃 

行政任命制，逐步推行人才选聘“市场化”机制是极 

为关键的一步；(2)在全球范围选聘人才会有更多的 

备选对象，这为人才的“最优化”创造了可能性；(3) 

鼓励舆论的监督及全球范围更多人才的广泛参与， 

促进人才选聘过程更加“规范化”，确保选聘结果的 

科学性；(4)积极推广试点的成功经验，形成一种“制 

度化”的选聘机制，进一步化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队伍，逐渐使这支队伍“职业化”。 

五是监督的有效性在于它的公开性。为了防止 

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新加 

坡的做法值得借鉴。在新加坡，除了政府作为所有 

者可以随时对国有企业进行检查之外，所谓社会公 

共监督也是非常有效的。任何机构或个人，只须交 

纳很少费用，都可以在注册局调阅任何一家企业的 

资料，在这一点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督与社会对 

私有企业的监督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与私人企业 

完全相同，实际上对国有企业进行更有效控制的是 

银行，而不是它的所有权拥有者——政府和董事会。 

实际上，对我国的国有企业而言，无论上市与否，其 

经营状况都应当公开。与此同时，媒体和中介机构 

的监督是重要且有效的方式，在这里，舆论和媒体就 

像企业状况的晴雨表，由于记者的无孑L不入，任何违 

规的冒险都将付出很高的成本和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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